[bookmark: _GoBack]关于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住所地在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新星南路1542号，成立于2011年8月3日，2016年2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申请人为配合境内资本市场上市的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于2017年11月20日摘牌。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24日，申请人共有股东368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为杨文莲，控股股东为杨文莲、刘子贤、刘懿靓、娄底市铠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文莲、刘子贤、刘铠铭、刘懿靓（杨文莲与刘子贤系夫妻关系；刘铠铭（男）和刘懿靓（女）分别系杨文莲与刘子贤之子女）。注册资本为13,013万元，总股本为13,013万股，主营业务为湘村黑猪的选育、养殖和销售，冷鲜肉、腊制品的生产及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11月13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于2018年11月23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推荐券商、律师及会计师于2018年12月20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2），其中确认申请人于2016年2月24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后因准备在A股上市，于2017年8月25日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已在辅导期），终止挂牌已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以不低于成本价格回购异议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在申请人终止挂牌前，全国股转公司曾收到与申请人终止挂牌相关的举报，后举报人与公司就回购事项达成一致，举报事项已办结。
截至2017年11月20日，未发现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申请人挂牌期间于2016年11月4日、2016年12月29日分别进行过2次股票发行融资，其中，第二次融资存在以下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问题，具体如下：
该次募集资金用途原本为邵阳猪场年新增出栏10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公司在未经内部审议，未进行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将7,090.79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日常经营采购、房屋首付以及装修款。事后已追加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事项外，未发现申请人在其他方面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申请人挂牌期间，未进行过权益分派。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途包括：湖北大悟县年出栏12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项目、双峰县年出栏18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项目以及营销体系与品牌推广建设项目。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前述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是否取得项目实施的相关批复、许可等，包括但不限于环保、土地使用等方面；（2）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度。要求推荐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大悟县年出栏12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
项目选址情况：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芳畈镇大塘村和赵河村。申请人已于2018年8月12日与大悟县芳畈镇大塘村民委员会签署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取得了大塘村303.67亩土地使用权，期限为30年；取得了赵河村463.16亩土地使用权，期限为30年。上述租赁合同均已经大悟县芳畈镇人民政府鉴证。
项目备案情况：2018年9月10日，申请人取得了大悟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420922-03-03-060771）。
项目环评情况：该项目的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实施进度：该项目已取得相关发改部门的备案，取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2）双峰县年出栏18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产业示范园
项目选址情况：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印塘乡岳家村、丰华村和金鸡坳村。申请人已于2017年3月13日分别与岳家村、丰华村、金鸡坳村村民委员会签署了《农村土地流转转包合同》，取得了岳家村321.84亩土地使用权、丰华村127.8亩土地使用权和金鸡坳村15.51亩土地使用权，期限均为30年。上述租赁合同已经双峰县印塘乡人民政府鉴证。
项目备案情况：2017年2月14日，申请人取得了湖南省双峰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出栏18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园项目备案的通知》（双发改行审【2017】9号）。
2017年3月21日，双峰县印塘乡人民政府同意对《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备案号：201701号）予以备案，项目用地规模465.15亩，用途为养殖业。
2017年4月11日，双峰县农业局同意对《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备案号：201701号）予以备案，项目用地规模465.15亩，用途为养殖业。
2017年4月28日，双峰县国土资源局同意对《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备案号：201701号）予以备案，项目用地规模465.15亩，用途为养殖业。
项目环评情况：2017年7月21日，申请人取得了双峰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双峰县年出栏18万头湘村黑猪生态养殖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双环评【2017】12号）。
 实施进度：该项目已取得相关发改部门的备案和环保部门的环评批复，取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3）营销体系与品牌推广建设项目
项目选址情况:申请人将根据营销体系与品牌推广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项目备案情况:2017年3月27日，申请人取得了娄底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体系建设与品牌推广项目备案的证明》（项目代码2017-431302-52-03-003789）。
该项目无需办理环评批复。
实施进度:该项目已取得相关发改部门的备案，尚未投资建设。
　推荐券商和律师认为，申请人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实施进度符合实际情况，并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相应内容。
（二）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申请人股票曾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东人数超过200人。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应当按照《公众公司办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摘牌后股份的登记、托管情况；（2）摘牌后是否已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相关要求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推荐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20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摘牌后，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托管。申请人在公司官网上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2018年10月30日，申请人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后的《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178条规定“（七）在公司网站上披露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公司信息，方便投资者综合查讯公司信息资料。”
摘牌后，申请人的重大事项已经在其官网上进行信息披露，包括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其他重大信息等，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的要求。
 推荐券商及律师认为，申请人摘牌后于公司官网上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三）关于疫病防控风险　　　
 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采取的疫病防控措施，说明疫病防控措施是否足以有效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产品质量，如有必要请做重大事项提示。要求推荐券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针对生猪养殖过程常见疾病，申请人分别采取了以下预防措施：
	类别
	名称
	流行特点
	主要临床症状及危害
	公司采取的预防和监控措施

	病毒类疾病
	猪瘟
	各类猪均易感染。四季均可发生。病猪是主要传染源。
	病猪精神差、发热，体温在40-42℃之间，食欲减退或废绝，有的呕吐。CSFV可通过胎盘感染胎儿，可导致流产和死胎。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定期监测猪瘟抗体水平，不断修正免疫程序。重点监测后备和产前母猪猪瘟抗体，主动淘汰抗体异常猪
3、做好生物安全工作，避免野毒感染
4、日常防疫检查，及时预警
5、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口
蹄
疫
	易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强，流行迅速，多发生于春季及秋冬季节。
	以发热、口腔黏膜及蹄部和乳房皮肤发生水泡和溃烂为特征。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定期监测口蹄疫抗体水平，不断修正免疫程序
3、做好生物安全工作，避免野毒感染
4、日常防疫检查，及时预警
5、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蓝
耳
病
	各类猪均可染病，以妊娠母猪和1月龄左右仔猪最易感。主要接触感染、空气传播和精液传播，也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
	妊娠后期母猪易发生流产、早产、死胎、木乃伊胎、弱仔。1月龄仔猪呼吸困难，食欲减退或废绝，体温升高到40℃以上，腹泻，猪群免疫功能下降。
	1、做好隔离消毒等生物安全工作，避免外界野毒感染
2、做好后备母猪驯化工作，保证母猪群PRRS稳定
3、做好平时饲养管理工作，减少应激
4、全进全出，一对一转栏，避免混群
5、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伪
狂
犬
病
	母猪垂直传播、通过空气等媒介传播。
	哺乳仔猪最为敏感，体温升高、拉稀等，死亡率较高。育肥猪体温升高，呼吸困难，一般不发生死亡。妊娠母猪易发生流产、弱胎和死胎。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定期监测抗体水平，不断修正猪瘟免疫程序
3、日常防疫检查，及时预警，保证执行到位
4、重点做好后备和产前母猪，抗体检测工作，严把进出口关，主动淘汰抗体异常猪

	
	猪乙型脑炎
	主要通过蚊的叮咬进行传播
	体温升高至40～41℃，呈稽留热。精神沉郁，食欲减少，饮欲增加。妊娠母猪患病时，常突然发生流产，产死胎。公猪发病后表现为睾丸炎，高热后一侧或两侧睾丸肿胀、阴囊发热
	1、控制传染源及传播媒介。做好灭蚊、防蚊工作，切断传播途径，减少疫病发生；
2、种猪在每年的3 月底和9 月初对猪群各接种一次乙脑弱毒疫苗进行预防；
3、后备种猪在配种前一个月免疫两次；
4、种猪引进前血清学检测，且在隔离观察期间
进行基础免疫。

	
	猪传染性胃肠炎
	有明显的季节性，多见于冬季和初春。主要经消化道传播。
	仔猪呕吐、腹泻。肥育猪症状较轻，表现减食，腹泻、消瘦，有时呕吐。哺乳母猪泌乳减少，一般经3-7天恢复，很少死亡。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做好母猪群的免疫工作
3、做好生物安全工作，避免野毒感染
4、加强饲养管理，保证猪舍卫生和环境温度
5、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

	
	猪流行性腹泻
	哺乳猪、保育猪或肥育猪的发病率很高。多发生于寒冷季节。主要感染途径是消化道。
	水样腹泻，或者在腹泻之间有呕吐。与猪传染性胃肠炎无显著差别，但病死率比猪传染性胃肠炎稍低，在猪群中传播的速度也较缓慢些。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做好母猪群的免疫工作
3、做好生物安全工作，避免野毒感染
4、加强饲养管理，保证猪舍卫生和环境温度
5、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

	
	猪圆环病病毒
	最常见于6～8周龄猪。
	渐进性消瘦或生长迟缓。
	1、做好圆环病毒疫苗免疫工作
2、做好生物安全工作，避免野毒感染

	细菌类疾病
	猪大肠杆菌病
	猪自出生至断奶期间易发生。
	主要表现为腹泻，严重时出现脱水、代谢性酸中毒及死亡。
	1、加强饲养管理工作，注意通风保暖，避免冷热应激，定期药物保健
2、做好饲料过渡工作，减少应激
3、做好日常卫生消毒管理工作，减少环境中病原量
4、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

	支原体 
	猪肺炎支原体
	最早可能发生于2～3周龄(地方品种有9日龄的)的仔猪，但一般传播缓慢，在6～10周龄感染较普遍，许多猪直到3～6月龄 时才出现明显症状。
	猪流感继发猪支原体肺炎，病猪初期主要症状为咳嗽，体温升高到40℃~42.5℃，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废绝，趴窝不愿站立，眼鼻有粘性液体流出，眼结膜充血，个别病猪呼吸困难、喘气、咳嗽、呈腹式呼吸、有犬坐姿势
 
	1、从疫苗源头质控入手，保证疫苗品质
2、加强饲养管理工作，注意通风保暖，避免冷热应激，定期药物保健
3、做好日常卫生消毒管理工作，减少环境中病原量
4、对病猪及时隔离治疗

	寄生虫类
	弓形虫
	被弓形虫感染的猫和鼠类是猪感染的主要来源。
	怀孕母猪感染可引起胎儿发育不全、死亡或弱子或流产，中大猪感染可引起发烧、咳喘、耳朵及腹下发紫、死亡等。
	1、定期灭鼠，严禁猫狗等小动物入养殖场
2、源头控制，避免饲料、饮水质量污染
3、定期投喂保健药物，避免感染


2、疫病防治措施
申请人根据生猪疫病流行特点、生猪生长特性以及生猪生产流程，从猪场选址、防疫制度、舍内小环境控制、生猪饲养和疫病预防等多个方面出发，建立了较为完善有效的疫病防控系统。
（1）科学的猪场选址和场区布局
申请人各养殖基地严格按照防疫条件的要求进行选址，以减少接触外部传染源，同时结合生猪健康环境需要，适当选择地势高、干燥、通风条件好的位置。
申请人将养殖场内部划分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各区间执行严格分开运行的管理制度；生产区内又按不同饲养类型猪群划分为几个生产小区；各栋舍之间保持安全合理的间距，并设置绿化带进行隔离；有效地防止了疾病在不同猪群间的传播。此外，申请人还建立了严格消毒、防疫设施及制度，严控人员车辆物品等流动，防范外部疫病的侵入。从而形成了场内与场外、生活区与生产区、生产小区与生产小区间的相互隔离，有效地降低了疫病发生的可能。
（2）完善的防疫体系和严格的防疫制度
①严格的消毒措施
为从根源上阻断病原微生物的物理传播，申请人制定了《出入制度》《卫生消毒管理制度》等制度，并对猪场内人员流动路线、车流动路线、猪群转群路线执行严格的消毒防疫措施。申请人成立了重大疫情防控小组，统一领导本公司重大疫情防控工作，防止重大疫情的爆发和扩散。通过以上措施，申请人报告期内未发生过重大疫情。
②完善的生猪疫病防治措施
申请人建立了完善的疫病防控制度，包括《免疫接种制度》《动物防疫制度》《养殖场用药管理制度》《疫情报告制度》《无害化处理制度》《养殖档案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保证了申请人能够有效地应对疫情和有序进行地进行生产。
（3）先进的猪舍设计和舍内小气候环境控制
猪舍是为生猪营造适宜环境、预防疫病促进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申请人拥有现代化的猪舍和内环境调控设施，保证舍内清洁卫生、冬暖夏凉、无积水、采光好，可有效防止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申请人猪舍设施自动化程度较高，配备有智能型种母猪饲喂系统、自动喂料系统等，能够进行人性化饲管理和高效率投喂作业。特别是申请人针对妊娠期母猪专门配备了电子饲喂站，通过智能化饲喂能做到单独、精准的饲喂，在保证母猪合理营养水平的同时，母猪进入和挣脱电子饲喂牢笼，得到充分的运动，增强了母猪体质，降低胎死比率；此外，申请人各猪舍配备的水帘降温系统、自动通风、猪舍地暖等环境调控装，能够调节、营造适合各阶段生猪生长的舍内环境。针对温度、湿度等影响生猪健康的诱因，可通过一系列舍内设备进行多方面的有效调控，为生猪提供了较佳生长环境，从而保障了生猪健康，降低了疫病发生风险。
（4）先进的饲养及防疫技术
①六阶段饲养，五次转群
申请人根据生猪的良种繁育体系、疫病防治体系以及“分阶段、流程化”养殖的要求，设计了“六阶段饲养五次转群生产流程”，将生产过程划分为基础母猪配种、仔猪、保育猪、小猪、中大猪、后备母猪共6道工序，每完成一道工序进行一次转群，共需5次转群。不同批次猪群始终处于批次隔离和相对洁净的环境中，阻断了疾病在不同批次猪群间的传播。申请人合理的饲养流程有效地防止了疫病的发生，确保了申请人生猪的健康生长和猪肉品质。
②防疫技术
申请人的全资子公司湖南湘村黑猪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于畜禽、水产动物可饲喂中草药保健品的研究与开发、加工、生产以及动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研发、加工、生产。
申请人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运用于生猪养殖，在长期技术研发与经验积累中，形成了一套因症制宜、因气候制宜的保健防疫养殖技术。动物中草药保健品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改善猪肉肉质；另一方面在周边地区疫情流行、气候环境出现较大变化和猪只亚健康症状时，添加喂养相应中草药方剂，可以在中短期内调节、增强猪的免疫能力。
3、关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应对措施
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申请人养殖基地尚未发现非洲猪瘟的疫情发生，但为了加强猪场非洲猪瘟防疫体系的建设，申请人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应对该次疫情，具体如下：
2018年8月10，为了进一步加强猪场非洲猪瘟防疫体系建设，严格执行各项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申请人下发了《关于成立非洲猪瘟防疫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非洲猪瘟防疫领导小组。
2018年8月20日，为了加强防疫意识，减少防疫漏洞，确保生产稳定提升，申请人下发了《关于应对国内新疫情进一步加强防疫工作的通知》，即日起开始进行封场生产。
2018年8月22日，为了严格贯彻落实非洲猪瘟防疫工作，申请人下发了《湘村股份养殖基地应对非洲猪瘟防控方案》，明确了非洲猪瘟防控方案，包括培训学习安排，门卫、后勤、人员、车辆管理，以及消毒、驱虫措施等。
 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披露了动物疫病爆发的风险。
推荐券商认为，申请人疫病防控措施能够有效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及产品质量。　
　 （四）关于营业收入、毛利率及净利润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6年营业收入较2015年增长了24.26%，2017年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长了15.17%。报告期内毛利率分别为34.60%、36.51%、38.6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200.95万元、10,886.33万元、2,674.01万元。要求申请人：（1）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行业发展、公司竞争优势等补充披露收入增长的原因分析，说明收入增长的合理性；（2）补充披露毛利率逐年上升的原因以及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分析；（3）最近一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要求推荐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1-6月，申请人的营业收入总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增长率
	金额
	比例
	增长率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
	28,750.91
	100.00
	61,953.06
	100.00
	15.17
	53,794.74
	100.00
	32.03
	40,745.19
	100.00

	商品猪
	6,093.74
	21.19
	21,002.63
	33.90
	-0.44
	21,095.62
	39.22
	-1.26
	21,363.88
	52.43

	冷鲜肉
	20,648.19
	71.82
	37,965.25
	61.28
	31.13
	28,952.89
	53.82
	70.95
	16,936.57
	41.57

	加工品及其他
	2,008.98
	6.99
	2,985.18
	4.82
	-20.32
	3,746.23
	6.96
	53.24
	2,444.74
	6.00

	其他业务
	 
	 
	 
	 
	 
	 
	 
	 
	 
	 

	合计
	28,750.91
	100.00
	61,953.06
	100.00
	15.17
	53,794.74
	100.00
	32.03
	40,745.19
	100.00


 申请人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的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营业收入构成方面
 ①积极主动调整业务战略方向
 报告期内，申请人逐渐调整为以冷鲜肉销售为主的收入结构，从业务类别上看，主营业务增长主要来自冷鲜肉业务的增长。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1-6月，冷鲜肉的销售收入分别为16,936.57万元、28,952.89万元、37,965.25万元、20,648.19万元，分别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41.57%、53.82%、61.28%和71.82%，冷鲜肉销售额及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6年度，申请人冷鲜肉的销售收入为28,952.89万元，较2015年增长70.95%，2017年冷鲜肉的销售收入为37,965.25万元，较2016年增长31.13%。报告期内，申请人冷鲜肉的单位平均售价相对比较稳定，销售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销量的增加。
 冷鲜肉为肉食类消费品，主要通过商超和生鲜电商销售，辅以批发团购、餐饮直销和自营电商等渠道模式。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申请人业务已经重点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核心城市，辐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华中地区等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
　2015年末，申请人线下网点数量为102个，2016年末、2017年末和2018年6月末，线下网点分别增加至198个、363个和533个，增长速度较快，有效地扩大了冷鲜肉销售市场。随着申请人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伴随申请人持续增强的生猪供货能力，以及冷鲜肉加工、配送设施的日益完善，申请人冷鲜肉销售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②加强与优质稳定客户群体的合作
 凭借高品质的产品，申请人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扩大了业务规模，更使得与客户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长期互信合作关系，同时申请人品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有利于市场的开拓。
 2017年以来，申请人与盒马鲜生等新零售渠道商展开战略合作，同时还与主要生鲜电商企业进行合作，如京东生鲜、每日优鲜、本来生活等，合作关系日益稳固。除了积极开拓新零售、电商渠道，申请人还与长期合作客户如永辉超市、山姆会员店、麦德龙、欧尚、大润发、华润等高端渠道加强合作关系。
 申请人通过生鲜零售和高端商超渠道进行销售，提升消费者认知度和高端品质品牌形象。随着线下网点数量的增多，销售规模也随之增长。
 （2）行业发展方面
　我国特色品种猪肉细分市场需求量持续增加。申请人的主营业务为湘村黑猪系列产品，符合特色品种猪肉细分市场的发展需求。
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猪肉菜品及各类猪肉制品更是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对肉质口感的不断追求，目前国内猪肉消费市场正逐步向多元化和精品化迈进。
　近年来，猪肉行业品牌竞争日益显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好地产品品质和消费体验的企业，更能获得客户的忠诚度和品牌溢价。
 此外，2017年生鲜电商快速发展，出现了以盒马鲜生、每日优鲜、本来生活等为代表的生鲜零售新模式、新业态。生鲜电商的大规模兴起，客观上改变了消费者的生鲜消费习惯，消费者原来购买散装白条肉，而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质量和安全更有保障的冷鲜肉，从而推动了生猪肉品的产品化、品牌化、标准化，扩大了销售渠道，有效的刺激了品牌猪肉的消费。 
 （3）竞争优势方面
　①先进的核心技术
　申请人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湘村黑猪的选育、成果转换及湘村黑猪系列产品的市场开发，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形成独特的、可持续的技术优势。申请人积累的核心技术保证了申请人在特色品种黑猪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地位。
　在育种方面，申请人拥有熟练掌握生猪育种技术的专业人才，同时与国内高等院校展开合作，积极探索分子育种技术。湘村黑猪于2012年8月31日获得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新品种证书，并被国家农业部于2013-2016年连续四年作为主导品种向全国推广。
在猪舍及舍内设备设计方面，申请人猪舍研发设计能力较强，在猪舍及相关设施的设计方面获得了多项专利，如在新型猪舍设计方面已取得2项专利，在猪舍保暖、取暖、通风等调控舍内气候小环境的设施设备方面已取得6项专利。
在生猪饲养方面，申请人设计了适应湘村黑猪体质的饲料配方，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目前申请人已在自动饲喂、拌料等方面取得了6项专利。
 ②现代化的生产基地
 申请人已建成投产四个现代化生态养殖基地，分别为小碧养殖基地、茶园养殖基地、邵阳养殖基地（含一期、二期）以及北京怀柔养殖基地，正在进行邵阳养殖基地三期工程。申请人的各个养殖基地均经过了科学地设计与布局，采用了现代化的低耗、节能等环保设备和舍内环境控制（如水帘降温、隧道式通风、地热取暖）等现代化设备。能够满足规模化、机械标准化的现代养殖需求，实现了为生猪提供洁净、舒适健康的生长环境和减少工人劳动量提高效率的双重目的。
 上述基地全部建成投产后，申请人自有湘村黑猪产能将达33万头。同时，申请人已规划建设娄底双峰、湖北大悟2个大型养殖基地，设计产能达30万头。目前，申请人的养殖规模在国内特色猪养殖企业中名列前茅。
　③完整的产业链
　为积极迎合市场需求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申请人逐步形成了从自用饲料加工和湘村黑猪育种，到湘村黑猪养殖与销售，再到湘村黑猪冷鲜肉销售和猪肉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育、养、加、销”一体化产业链体系。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了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均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有效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同时，自用饲料加工、生猪养殖、冷鲜肉生产、猪肉深加工产业的紧密结合，提高了申请人对生产成本的把控能力，并促进资源在申请人内部得到合理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完整的产业链结构还可以增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使其可以快速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地应对可能出现的行业变化和风险。
（4）生产能力方面
 报告期内，申请人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建设打造生态环保的湘村黑猪养殖基地。
 随着申请人邵阳养殖基地（含一期、二期）、北京养殖基地陆续投产，申请人产能逐渐提高。报告期内，申请人自有养殖基地商品猪出栏量分别为8.21万头、10.53万头和5.42万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申请人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养殖基地的建设能够提高自养湘村黑猪的能力，保证湘村黑猪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从而保证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
　2、毛利率上升分析
（1）毛利率逐年上升的原因
报告期内，申请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及毛利率贡献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毛利率贡献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毛利率贡献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毛利率贡献

	商品猪
	21.19%
	20.25%
	4.29%
	33.90%
	25.11%
	8.51%
	39.22%
	24.34%
	9.54%

	冷鲜肉
	71.82%
	47.89%
	34.39%
	61.28%
	45.50%
	27.89%
	53.82%
	46.01%
	24.76%

	加工品及其他
	6.99%
	-0.51%
	-0.04%
	4.82%
	2.31%
	0.11%
	6.96%
	4.20%
	0.29%

	主营业务毛利率
	38.65%
	36.51%
	34.60%


 报告期内，申请人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4.60%、36.51%和38.65%，其中商品猪的毛利率贡献仅为9.54%、8.51%和4.29%，冷鲜肉的毛利率贡献分别为24.76%、27.89%和34.39%，加工品及其他的毛利率贡献分别为0.29%、0.11%和-0.04%。
 由此可见，主营业务毛利率增长主要来自于高毛利的冷鲜肉业务。报告期内，冷鲜肉毛利率相对比较稳定，分别为46.01%、45.50%和47.89%。申请人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以及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冷鲜肉业务收入占比增幅明显，2018年1-6月冷鲜肉业务收入已达到主营收入的71.82%，由于高毛利率的冷鲜肉业务快速增长导致综合毛利率逐年上升。
（2）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主营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华统股份
	5.42
	4.82
	5.19

	龙大肉食
	7.51
	7.55
	8.68

	得利斯
	10.55
	11.80
	11.46

	平均值
	7.83
	8.06
	8.44

	申请人
	38.65
	36.51
	34.6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主营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申请人主营业务毛利率远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特色品种猪肉作为相对中高端品牌猪肉的代表，其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国内从事特色品种猪肉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数量和规模相对比较有限，知名的特色品种猪肉品牌相对较少，且尚无主营特色品种猪的企业上市或挂牌，难以获取公开数据。前文选取的华统股份、龙大肉食、得利斯主营业务均为白猪肉系列产品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与申请人产品区别较大，不具备可比性。
申请人综合毛利率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湘村黑猪所属的特色品种猪肉类产品销售价格普遍高于普通白猪肉类产品，价格优势较为明显，且价格稳定性较高，受市场猪肉行情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特色品种猪肉类产品主要消费群体为对价格不太敏感或者追求高品质肉类的消费者，随着人们对特色猪肉认可度的提高，申请人湘村黑猪销售价格有望继续保持合理高价实现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申请人单位养殖成本高于普通类白猪，但与其他特色品种猪相比，申请人仍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因为申请人生产经营包括育种、养殖、销售及肉制品加工等多个环节，能够有效控制单位成本，且养殖已经实现规模化，在相对丰富的养殖经验加持下，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3、最近一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分析
 2017年1-6月、2018年1-6月，申请人主要利润表科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6月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7年1-6月
	占营业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28,750.91
	 
	28,911.44
	　

	营业成本
	17,638.69
	61.35
	16,469.94
	56.97

	销售费用
	3,954.27
	13.75
	2,337.72
	8.09

	管理费用
	2,332.82
	8.11
	2,098.84
	7.26

	财务费用
	1,356.02
	4.72
	375.57
	1.30

	净利润
	2,681.42
	9.33
	7,046.54
	24.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4.01
	9.30
	7,035.20
	24.33


 2018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74.01万元，相比上年同期下降较多，主要是由于该期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上升较多所致。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2017年1-6月的8.09%上升到2018年1-6月的13.75%，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从1.30%上升到4.72%。
　　（1）销售费用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申请人的销售费用主要由销售人员工资薪酬、商超扣点、加工间费用、物料消耗费、运杂费和广告促销费等构成，其中增长较多的为工资薪酬和商超扣点。
　工资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销售人员数量的增加导致人员工资、社保、福利等支出增加。2017年6月，申销售人员为386名；截至2018年6月，销售人员为852名，增幅达31.28%。一方面，随着申请人业务对应的商超门店数量的增加，导致终端销售人员、运营、配送、加工等各个环节的人员同步增加，以满足销售业务的增长；另一方面，市场区域不断扩大，报告期内申请人新成立了上海子公司、西安市场分部、成都市场分部，新增了上海、西安、成都等冷链配送中心，人员数量均有大幅增长，以满足销售的需要，为未来的市场扩张和增长提供支持。
　商超扣点，即申请人通过商超渠道销售冷鲜肉，商超根据销售情况收取的费用。报告期内商超扣点费用增加，主要原因系2018年申请人进一步加强了与商超客户的合作，冷鲜肉销量大幅增加，从而销售扣点费用支出增加。
 （2）财务费用变动分析
 2017年1-6月，申请人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为623.3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16%；2018年1-6月，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增加较多，为2,160.8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52%，较上年同期的占比增加了5.36个百分点。
　2018年1-6月，利息支出费用增加较多，主要原因为融资租赁业务的增加，导致融资租赁利息支出增加，当期新增融资租赁规模1.35亿元。
推荐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的增长、净利润的波动在重大方面符合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五）关于应收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7年应收账款余额较2016年增长129.12%。要求申请人结合客户、信用政策、销售模式等情况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要求推荐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2017年应收账款余额较2016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6年末和2017年末，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352.39万元和16,845.54万元，2017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2016年末增加了9,493.06万元，增长129.12%，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申请人销售规模持续扩大。随着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应收账款也相应提升，申请人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953.06万元，较上年同期的53,794.74万元增加8,158.31万元，增长15.17%。第二，申请人对客户结构进行了战略调整。一方面，申请人法人批发商客户应收账款增加，为了提升合作对象的质量及合规性，申请人在2017年逐步降低了与个人批发商的交易，同时加强与大型批发企业的合作，使得报告期内个人批发商数量和交易额大幅下降，例如2016年度前五大批发商有3名是个人批发商，而2017年前五大批发商均为法人批发商,申请人对法人批发商采取了较个人批发商相对宽松的收款政策，因而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申请人商超渠道的销售收入与应收账款稳步增长，在不断加强与存量商超如山姆沃尔玛、北京永辉、湖南家润多等客户合作的同时，申请人仍在持续积极拓展商超渠道；报告期内，申请人新零售、互联网电商合作渠道拓展效果明显，申请人已与盒马鲜生、每日优鲜、本来生活、京东生鲜等展开了合作。第三，报告期内信用政策相对比较稳定。在相对稳定的信用政策下，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余额随之增加。针对批发商客户，申请人一般给予45至60天的信用期；商超客户信用期一般为30至90天；电商和零售的账期，主要配合对方市场惯例，一般信用期为30-45天。整体而言，申请人的信用政策与市场惯例并无重大差异。第四，报告期内销售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受到行业销售回款规律、客户结算情况等影响，申请人应收账余额属于行业正常水平。根据产品类型的不同，申请人销售主要分为冷鲜肉、商品猪和加工肉制品等，其中2017年度申请人对商品猪客户进行了调整。在生猪销售市场，自然人批发商灵活性较高，但其规范性和稳定性较差，申请人为了保障销售质量和业务的稳定发展，主动调整了业务结构，目前商品猪销售以法人客户为主。报告期内，申请人商品猪销售以赊销为主，因客户回款能力较有保证，给予的信用期相对较长，因此导致该部分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上升。
2、申请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各类账龄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对比
申请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各类账龄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对比如下： 
	可比公司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温氏股份
	5%
	10%
	30%
	50%
	80%
	100%

	安佑生物
	5%
	10%
	30%
	60%
	80%
	100%

	新五丰
	5%
	10%
	20%
	30%
	40%
	100%

	雏鹰股份
	5%
	10%
	20%
	3年以上50%

	牧原股份
	5%
	20%
	50%
	3年以上100%

	申请人
	5%
	10%
	30%
	50%
	80%
	100%


申请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不同渠道客户的合作与历史回款情况，将应收账款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具体划分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相比并无重大差异。
申请人2017年末及2016年末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应收账款分类情况如下：
	类别
	2017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67,833,773.55
	99.63
	8,471,127.07
	 
	159,362,646.48

	其中：账龄组合
	167,833,773.55
	99.63
	8,471,127.07
	5.05
	159,362,646.48

	关联方组合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21,652.54
	0.37
	621,652.54
	100.00
	-

	合计
	168,455,426.09
	100.00
	9,092,779.61
	 
	159,362,646.48


（续表）
	类别
	2016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2,903,181.10
	99.16
	3,700,015.36
	 
	69,203,165.74

	其中：账龄组合
	72,903,181.10
	99.16
	3,700,015.36
	5.08
	69,203,165.74

	关联方组合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20,694.11
	0.84
	620,694.11
	100.00
	 

	合计
	73,523,875.21
	100.00
	4,320,709.47
	 
	69,203,165.74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如下：
	账龄
	2017年末余额
	2016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166,454,895.29
	99.18
	8,368,208.30
	71,806,054.93
	98.50
	3,590,302.74

	1～2年
	1,250,633.34
	0.75
	64,445.29
	1,097,126.17
	1.50
	109,712.62

	2～3年
	128,244.92
	0.07
	38,473.48
	　
	　
	　

	合计
	167,833,773.55
	100.00
	8,471,127.07
	72,903,181.10
	100.00
	3,700,015.36


由上表可知，上述应收账款余额中账龄在1年以内的占比例均在98%以上，应收账款收回风险整体可控。
2017年末，因原客户新一佳超市已破产清算，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中针对新一佳超市的应收货款62万元已全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其余货款均已按照账龄组合计提政策进行了坏账准备计提。 
申请人认为，报告期内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情况较少，且已按照计提政策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备，坏账政策是谨慎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推荐券商及会计师认为，申请人补充披露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合理，申请人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和可比公司相比无明显差异，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谨慎充分。
 （六）关于预付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预付账款分别为1,156.41万元、3,948.13万元及6,275.38万元。要求申请人：（1）结合对外采购的采购内容、付款对象、付款政策、预付账款账龄等补充披露预付账款逐期增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申请人是否与付款对象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要求推荐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预付账款逐期增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申请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内容主要包括生猪款、饲料款、工程设备类款项等项目。生猪款主要为向合作养殖场/户回购湘村黑猪育肥猪而支付的款项；饲料款主要为向原料、饲料供应商采购玉米、豆粕、预混料、全价料等食料支付的款项；工程设备款为支付给工程施工单位的进度款及设备购买款项。
 根据合同中双方约定的付款政策，对于生猪款，主要采取收购完成后付款的模式，另有部分合作养殖农户系预付模式；对于原材料采购，为避免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主要采取先行预付再按月结算的采购模式；对于工程设备款，主要采取按合同进度付款的模式。
 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1,156.41万元、3,948.13万元和6,275.38万元。2017年末较2016年末增加2,791.72万元，2018年6月末较2017年末增加2,327.25万元，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2018年6月30日预付款项前5名情况
	付款对象
	金额（万元）
	占比（%）
	采购内容
	未结算原因
	账龄
	付款政策
	是否为关联方

	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65.00
	44.06
	污水处理工程及设备
	设备未到
	1年以内
	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付款
	否

	北京绿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203.32
	19.18
	饲料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货到付款与按月结款相结合
	否

	湖南康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10.00
	9.72
	工程款
	未结算
	1年以内460万，1-2年150 
	按合同进度付款
	否

	吴欣宇
	106.60
	1.70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谢国亮
	75.00
	1.20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合计
	4,759.92
	75.85
	 
	 
	 
	 
	 


 2017年12月31日预付款项前5名情况
	付款对象
	金额（万元）
	占比（%）
	采购内容
	未结算原因
	账龄
	付款政策
	是否为关联方

	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
	2,893.56
	73.29
	饲料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按月结算
	否

	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
	359.26
	9.10
	饲料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按月结算
	否

	吴欣宇
	147.40
	3.73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谢国亮
	106.60
	2.70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娄底市中南机电有限公司
	75.00
	1.90
	设备
	未结算
	1年以内
	合同生效后7天内付款45万，货到验收合格后付款30万
	否

	合计
	3,581.83
	90.72
	 
	 
	 
	 
	 


2016年12月31日预付款项前5名情况
	付款对象
	金额（万元）
	占比（%）
	采购内容
	未结算原因
	账龄
	付款政策
	是否为关联方

	怀化天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00.16
	60.55
	饲料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到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
	否

	济源市富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83.07
	7.18
	饲料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发货前预付15%，验收合格后15天内付清余款
	否

	娄底市娄星区集和种养专业合作社
	72.01
	6.23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秦清梅
	30.67
	2.65
	生猪
	货物未到
	1年以内
	收购完成后15天内支付
	否

	娄底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28.38
	2.45
	广告费
	广告未投放
	1年以内
	预付与刊登后支付相结合
	否

	合计
	914.28
	79.06
	 
	 
	 
	 
	 


　2017年12月31日，申请人主要预付账款对象为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预付金额2,893.56万元。湖南灯塔米业有限公司与申请人签订了原材料采购合同，向其购买豆粕、糙米、油糠等饲料。因其整批次购买能够给予较大的价格优惠，供应商要求申请人一次性预付全部采购款，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申请人与灯塔米业之间的交易基本已结清。
　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主要预付账款对象为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绿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康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预付金额分别为2,765.00万元、1,203.32万元和610.00万元。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请人邵阳二期、三期养殖基地项目的养殖设备供应商，以及北京养殖基地和邵阳养殖基地的污水处理项目的施工方及运营商。申请人预付给京鹏环宇的款项中，包括根据交易合同支付的设备预付款，以及污水处理项目的工程进度款，工程项目尚未提交结算资料，申请人做预付款处理。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上述邵阳二期设备已结清，北京养殖基地污水处理施工项目已结算，其余施工及设备款项尚未结算。北京绿摇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北京怀柔养殖基地的唯一饲料供应商，同时也为母公司及邵阳基地提供部分的饲料产品。北京绿摇作为公司的长期合作供应商，与申请人签署了固定价格的饲料供货合同，由于2018年5月，豆粕等原材料价格行情呈上升趋势，供应商供货压力趋升，申请人为了加强与北京绿摇的合作关系，向其提前支付了部分货款。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上述交易款项已结清。湖南康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长沙总部办公楼的装修项目承包商，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主要采用根据合同进度付款的方式。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该结算项目已结算完毕并转入固定资产。
 为方便核算，申请人日常财务处理将所有预付款项均在“预付款项”科目核算，年底将工程类性质的预付款统一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由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定向发行书未对预付款项科目进行充分调整，导致2018年6月末预付账款中工程设备类款项达3,375.00万元，扣除工程设备类性质预付款项后，预付账款余额为2,900.38万元，较2017年末减少1,047.75万元，未出现大幅增加。
 上述重分类仅为部分资产从流动资产调整至非流动资产，对经营状况无实质影响，亦不会导致利润表数据变动。
申请人预付账款对象主要为饲料供应商、生猪供应商、设备供应商等，业务真实，与申请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价格均基于市场行情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推荐券商和会计师认为，申请人的预付账款变化在重大方面符合实际情况，申请人与付款对象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交易价格与市场行情并重大差异。
　 （七）关于推荐券商发表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推荐券商及律师发表意见不完整。要求推荐券商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包括并不限于本次发行的价格、发行对象、发行程序、优先认购安排、限售安排、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等;请推荐券商及律师针对申请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及违规担保的情形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推荐券商在推荐报告中针对发行数量、募投项目、限售安排、本次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及违规担保补充发表了意见，认为发行方案合法合规，符合申请人实际情况，申请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律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及违规担保情况。
（八）关于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
 审核中关注到，推荐券商未在推荐报告中披露本次定向发行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聘请第三方的情况。要求推荐券商按照《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在推荐报告中补充披露是否在本项目中存在直接或间接聘请第三方的情况。
推荐券商在推荐报告中补充披露，申请人除聘请东吴证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依法需要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申请人未就本定向发行项目聘请其他中介机构，申请人的中介机构聘请行为合法合规。
[bookmark: _Hlk520226698]推荐券商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聘请第三方行为。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